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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0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增进人人享有文化权并尊重不同的文化特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内  容  提  要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4/20 号决议提交的，该决议请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就人权与文化多样性这一主题、尤其就设立一个特别报告员职位的提议，寻求资

料和意见。本报告载有古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若干非政府组织提交的答复的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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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4/20 号决议提交的。决议请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与各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就决议的执行和是否可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

进行磋商，特别报告员任务的依据是决议的全面执行。高级专员分别于 2004 年 8

月 3 日和 2004 年 8 月 23 日发出普通照会，请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

交与该主题事项有关的任何资料和意见。截至 2004 年 12 月 15 日，古巴政府提交

了答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儿童基金 )和若干非政府组织也提交了答复。这些

答复的摘要载于下文。答复全文可向秘书处索取。  

一、各政府提交的答复 

古   巴  

 2.  古巴政府在其答复中强调指出，尊重文化特征是维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持和

平的一个先决条件。古巴还认为，文化是发展之根源。古巴重申国际社会必须承认

文化权是人权，因此是普遍、不可分割和独立的。此外，古巴还强调指出，当前全

球化这种新自由主义进程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在取得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不均现象

加上发达国家希望在文化方面称霸，对文化多样性造成严重的威胁。古巴政府具体

提到了美国对其施加的经济封锁，并强调指出封锁对文化领域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3.  古巴政府认为，文化政策的根本目标应于实现知识和学识的公平分配，维

护公众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获得文化的权利。除此之外，应维护人类

文化遗产，应打击非法贩卖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并将盗取的文物归还本国。在这

方面，古巴谴责抢劫和破坏巴格达博物馆的行径。  

 4.  古巴政府支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为争取通过《保

护文化多样性公约》而采取的措施，并认为《公约》应确认文化表达和对话在保卫

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武装冲突中和外国占领情况下保护

艺术表达的作用。最后，古巴重申支持委员会第 2003/26 号和第 2004/20 号决议所

主张的关于任命一名独立专家的建议，专家将能提高增进和保护文化权的重要性，

使其与增进和保护其他权利具有同样地位。这位专家将推动将人权观点纳入联合国

所有的文化工作中。专家并将为人权委员会整理下列各种资料：在文化权、尊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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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性和国际文化合作领域中，在国家一级取得的教训和良好做法的资料以及系统

中其他部门、尤其是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资料。  

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提交的答复 

儿童基金  

 5.  儿童基金提到它对维护和加强文化多样性所作出的承诺。儿童基金的任务

说明指出，儿童基金以《儿童权利公约》为指导，该《公约》具体承认儿童的文化

权。儿童的文化权应理解为包括：(a) 儿童使其文化得到维护的权利；(b) 儿童获知

其他文化的权利； (c) 保护儿童，免受有害的文化做法之害。除此之外，儿童基金

还提到它为增进人权和文化权而采取的行动，如制止歧视属于少数群体的儿童的宣

传运动，设立一个网站(“青年之声”)，促进世界各地青年的对话，多文化和和平

教育，支持消除文化障碍的文化敏感方案以及消除有害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的传统习

俗，如女性外阴残割和为选择性别而进行的流产。儿童基金认为专题程序，肯定能

更加突出文化多样性问题，并提高对这一问题的了解。这种机制一旦建立，必须获

得足够的经费，以充分执行其任务。作为另一种办法，儿童基金建议各国考虑促请

现有机制，如条约监测机构或现有的特别程序，更加注重落实文化权。  

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方济各会国际和发展教育自由国际组织  

 6.  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方济各会国际和发展教育自由国际组织提供了多样

性与文化权观察站的资料，该观察站于 2004 年成立，由数个关心是否有可能设立

多样性与文化权特别程序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组成。这些非政府组织指出，尊重和促

进文化多样性是争取和平、民主和发展的方案的优先事项。它们还认为，国际社会

对文化权的关注程度不够，未达到文化权理应得到的关注。它们还指出，人权条约

监测机构就文化权享有若干权限，但没有连贯一致的方针，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因

此，它们支持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以便能对文化权的定义和内容取得更加深入的

了解，并建立一个保护机制。特别程序并将能推动更广泛地散发文化多样性和文化

权的资料、包括关于这些问题的障碍。观察站指出，这一机制不会干预条约监测机

构的工作，反之，它可以协助增强它们的工作。观察站还指出，条约监测机构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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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已过于繁重。最后，这些非政府组织指出，设立一个多样性与文化权问题特别报

告员的一职将表明国际社会承认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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